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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6 年 8 月 22 日大韩民国常驻代表团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

的普通照会，其中转交大韩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国际原子能

机构总干事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处理活动的

报告发表的评论 

 大韩民国常驻代表团谨请秘书处协助，将本新闻稿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

文件予以印发。 

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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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韩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朝鲜

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处理活动的报告发表的评论 

1. 大韩民国政府注意到，国际原子能机构(原子能机构)在总干事报告中披露，

多种迹象显示今年以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启动了再处理设施，报告提到朝

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活动，包括涉及后处理和铀浓缩设施的活动，违反了

安理会决议，对此深感遗憾。 

2.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涉核活动，包括该国上周(8 月 17 日)通过外

国媒体承认对废燃料棒进行后处理，显然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，威胁国际和平

与安全及不扩散机制。大韩民国政府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这些活动表示

严重忧虑，并予以强烈谴责。  

3.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，国际社会绝不会接受朝鲜民主

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核武器。大韩民国政府强烈呼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

即停止核开发活动，采取步骤实现真正的无核化。 

4. 大韩民国政府致力于与主要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，并采取必要措

施，强化国际努力，加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和施压力度。/完/ 

     

 


